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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0–054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友阿”）

部分即将到期的财务资助提供展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展期事项基本情况  

1、资助对象、资助金额及展期期限 

常德友阿是公司“常德友阿国际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的实施主体。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借款方式向常

德友阿提供总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用于“常德友阿国际广场”项目

的建设。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常德友阿的实际借款余额为 52,000 万元。 

鉴于上述财务资助中有 3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额度即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届满。为缓解常德友阿受疫情影响面临的资金压力，支持“常德友阿国际广场”

的运营和发展，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将该财务资助额度展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展期期间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20%的利率标准和实际使用

天数收取资金占用费，由控股子公司按月计提承担并支付。 

2、资金的使用方式 

上述财务资助额度在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从总额

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归还以后额度即行恢复。 

3、风险防范措施 

常德友阿属公司合并财务会计报表的范围，本次展期的财务资助均系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公司能够对控股子公司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

无需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4、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属董事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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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被资助对象暨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4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城北办事处北堤社区朗州路 432 号 

法定代表人：胡子敬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酒店项目、休闲娱乐项目的投资（以上项目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的咨询，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

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政策允许的初级农产品销售；计算机

软件开发、维护；室内娱乐活动；休闲健身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日用品零售；

茶馆服务；艺术品经营（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药品零售；增值电信业务；

卷烟、雪茄烟零售；Ⅰ、Ⅱ类医疗器械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代收、代缴电话费。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51%股权，湖南金钻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49%股

权。 

与公司的关系：常德友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常德友阿资产总额 135,321.92 万

元，负债总额 134,131.96 万元。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8,174.90 万元，净利润

-6,642.4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的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规定，接受财务资助对象

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及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三、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原因 

“常德友阿国际广场”项目属于百货主力店+商业街模式的城市综合体。受宏

观经济下行、商业房地产市场低迷、公司对项目商业地产销售策略调整，以及 2020

年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常德友阿国际广场”商业街铺的销售进度低于预期，

从而使得项目运营主体常德友阿拟用商业地产销售回笼资金归还全部财务资助的

计划相应推迟。为支持“常德友阿国际广场”的运营和发展，缓解常德友阿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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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压力，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将对常德友阿即将届满部分的财

务资助额度进行展期。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常德友阿提供财务资助展期可缓解其受疫情

影响面临的资金压力，支持“常德友阿国际广场”的运营和发展。常德友阿是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

响，可全面掌控其资产及经营情况，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是合理和必要的，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后，

认为：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

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的规定，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

期，能够进一步地支持其所属项目的运营，是合理、必要、公允的，且对公司的

自身正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经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的以借款方式为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总额度为 294,550 万

元，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借款余额为 249,410 万元。上述实际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

在逾期情况，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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